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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7        证券简称：*ST金洲       公告编号：2021-60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度三季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2020年 11 月 12日，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收悉贵所《关于对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季报问询函》（公司部

三季报问询函〔2020〕第 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董事会及时组

织相关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分析及论证，并根据要求，公司对《问询函》

中所提问题逐项进行核查，现对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1.你公司 2020 年半年报、三季报、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第二

十次会议决议显示，你公司未能与监事李书升取得联系，其未能出席亦未委托

他人出席监事会会议，且未对公司半年报、三季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签署

确认意见，请监事李书升说明其未出席会议、未针对半年报、三季报发表意见

的具体原因，是否保证公司半年报、三季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如否，请

进一步说明理由；其作为公司监事，是否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1

条、第 3.1.6 条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等义务，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公司曾多次通过电话、邮件与前任监事李书升沟通，通知其出席监事会会议，

查阅公司半年报、三季报。前任监事李书升均表示，因已向公司提出辞职，无法

了解公司相关情况，也无法针对相关事项发表意见。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收

到前任监事李书升提供相关履职证明材料。 

2020年 6 月 21日，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监事李书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按照有关规定，李书升先生的辞职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的监事之日起生效。 

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补选马中文为公司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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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监事会监事。 

 

2.三季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7,514 万元，同比增长 770%，

实现净利润-12.40 亿元，同比下降 41%。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净

利润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本期大幅亏损的原因，你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是，请及时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一、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情况： 

本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751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770%，净利润同比

下降 41%，营收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丰汇租赁实现营业收入 4421 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 193%，厦门金洲营业收入 2747万元，主要是白银贸易和黄金珠宝首

饰的销售业务，比上年减少 37%，金叶珠宝营业收入 34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73%。丰汇租赁由于本年无新增业务，所以，其营业收入主要是靠存量业务回收

利息收入，金叶珠宝板块因为资金短缺，无法开展正常的经营业务，导致营业收

入大幅减少。 

二、本公司大幅亏损的原因： 

本期净利润大幅下降，与营业收入变化方向不一致，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亏

损大幅增加所致。原因为： 

(a)三季度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7.31亿元，资产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大幅

增加：其中丰汇租赁计提资产减值 1.84亿元。东莞金叶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 2.78

亿元。股份公司本部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 2.69 亿元。汇总本期计提资产减值比

上年增加了 5.55亿元。 

资产减值情况详见下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其他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 50,956,280.48 

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 513,412,022.28 

其他流动资产-信用减值损失 183,769,321.67 

其他非流动资产-信用减值损失 -17,600,856.68 

合计 730,536,767.75 



 

 3 

(b)营业收入虽有所增加但未达盈亏平衡，报告期内利息费用高企，故产生

了经营性亏损。 

(c)此次重组的损失构成为：收回替换的债权、预期现金与原债务本金之差，

共计 6171.22万元。 

(1)宿迁丰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宿迁丰达）转让其持有的山东驰扬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亿元项目，确认债务重组损失 4526.02万元。 

(2)天津广茂融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天津广茂）转让其持有的沂水

驰扬置业有限公司 1.454亿元项目，确认债务重组损失 1645.20万元。 

(3)上述两项目债务损失确认过程： 

2016 年 12 月 29 日宿迁丰达和山东驰扬、南充商业银行签订了委托贷款协

议，向山东驰扬提供 4 亿元三年期委托贷款，到期日为 2019 年 12 月 29 日。实

际支付 4亿元。 

同日天津广茂与沂水驰扬、北京大兴九银村镇银行签订金额 2亿的三年期委

托贷款，实际累计支付 1.454亿元，两笔委托实际支付总额 5.454亿元。委贷合

同到期后，债务人无法偿还，所以，两债权人分别向贵州人民法院起诉，案号

（2020）黔 01民初 1334号、（2020）黔 01 民初 1335号。 

2020年 7 月 28日，甲乙丙三方共九家企业在北京朝阳区签署了债务重组协

议，丰汇租赁作为甲方接受债务人乙方转让对丙方贵阳海庭置业有限公司的债

权，金额 4.23687亿和 6000万现金还款。两项共计 4.83687亿。 

收回替换的债权、预期现金与原债务本金相差 6171.22万元，为此次重组的

损失。 

丰汇租赁对受让的债权，没有专门聘请评估师出评估报告。财务入账依据为

债务重组协议。 

(d)造成公司第三季度亏损由于以下原因：报告期内，公司无法顺利完成资

产重组和债务重组，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活动。 

公司设置“资产减值”科目核算资产减值损失。 

三、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丰汇租赁和东莞金叶集团经营发生严重亏损，已

资不抵债，持续经营能力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截至本函回复之日，丰汇租赁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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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剥离工作，详见公告《关于子公司丰汇租赁 90%股权司法变卖完成过户登记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 

 

3.三季报显示，你公司子公司丰汇租赁锦州惠发天河项目以资抵债收回投

资，导致长期应收款减少 4.29 亿元，固定资产增加 4.29 亿元。请你公司详细

说明锦州惠发天河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发生金额、时间、利率、截

至目前资金收回情况、是否为关联方等，并说明以资抵债资产的具体情况、评

估情况、是否存在权属瑕疵、是否聘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符合以资抵债条件

的资产进行评估或审计，以资抵债业务的会计处理、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及

是否需要履行审议程序、临时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以定期报告替代临时公

告的情形。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2016年 11 月 17日与锦州惠发天合化学有限公司(简称:锦州惠发)签订

本金为 5亿元，到期日为 2018年 12月 15日，年利率 7.5%的长期融资租赁合同。

截止目前以货币资金形式回款 0.71亿元，以资抵债方式收回投资 4.29亿元。锦

州惠发不是本公司关联方。收入确认时间为 2016年 11月至 2017 年 12月。 

二、以资抵债的具体情况： 2019年 6月 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下

达执行裁定书［（2019）京 03号执恢 99号之一］（附：裁定书），将锦州威涛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名购广场 A、B、C座 235

套房产、D座全部房产及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锦州国用（2011）

字第 000008 号］抵偿锦州惠发欠本公司的相应债权，抵偿债权金额依据北京首

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北京首佳（2018）估计 FC20180000672号），

以第二次拍卖保留价金额 428,853,600元确定。上述资产不存在权属瑕疵。本公

司已将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名购广场 A、B、C座 235套房产、D座全部房产及

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到本公司名下，2020 年 7 月 7 日前全部房产证办

理完毕，2020年 7 月 31日本公司完成房产抵债会计处理。 

裁定书执行时间：2019年 6 月 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房产抵

债的执行裁定书，2020年 7 月 7日本公司完成房产过户及房产证办理，并在 2020

年 7月 31日，对抵债房产进行会计处理，确定为固定资产。以物抵债会计处理

时间在 2020年 7 月主要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和固定资产确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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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的确认需要符合被企业拥有和控制的前提。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第二十条：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二、固定资产的确认需要满足特定条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第四条 固定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才能予以确认：（一）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二）该

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虽 2019年 6月法院裁定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

街名购广场 A、B、C座 235套房产、D座全部房产及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至本

裁定送达日起转移至丰汇租赁有限公司。但由于上述房产存在确权、税务等纠纷，

法院裁定能否执行到位，存在不确定性，在裁定书下达的时点公司无法控制上述

房产。因此，基于谨慎性原因，丰汇租赁在取得房产证，实际取得房产控制权后

进行固定资产的确认。 

三、以资抵债业务会计处理：以资抵债资产-房屋建筑物-名购广场 ABC 座

235 套房产二次拍卖价 1.2 亿元；名购广场 D 座二次拍卖价 3.09 亿元。本公司

增加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名购广场 ABC座原值 1.20亿元；增加固定资产-房屋

建筑物-名购广场 D座原值 3.09亿元，减少应收锦州惠发融资租赁款 4.29亿元。 

该项目历经一次拍卖、二次拍卖、变卖程序均出现了流拍，最后按照处置流

程进入以物抵债环节。 

四、本公司未能对锦州惠发项目计提和收回融资租赁利息收入，以资抵债对

本公司只是收回了项目本金，因此减少利息收入约 1.6亿元； 

五、对此次债务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关于“公司子公司丰汇租赁锦州惠发天河项目资产处置，以货币资金形式回款

0.71亿元，以资抵债方式收回投资 4.29亿元。”的事项，公司未及时履行股东

大会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在本回复函披露当日一并补充披露相关

信息，详见公告《关于丰汇租赁实施债务重组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1-65）。

公司将及时补充相关信息披露。本次以资抵债的会计处理对净利润指标的影响为

零，对损益的指标影响为零。评估报告是由法院委托的北京首佳房地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两次拍卖采用该评估报告，法院认可该评估报告。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通过查阅公司及子公司丰汇租赁锦州惠发天河项目资料，对上

述事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经核查，公司子公司丰汇租赁锦州惠发天河项目资产

http://www.chinaacc.com/kuaijishiwu/
http://www.chinaacc.com/kuaijishi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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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以货币资金形式回款 0.71亿元，以资抵债方式收回投资 4.29亿元。对此

次债务重组事项，公司子公司丰汇租赁通过了其股东会审议，但公司未对该事项

进行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关于“公司子公司丰汇租赁锦州惠发天河项目资产处置，以货币资金形式回款

0.71亿元，以资抵债方式收回投资 4.29亿元，”的事项，公司未及时履行股东

大会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在本回复函披露当日一并补充披露相关

信息，详见公告《关于丰汇租赁实施债务重组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1-53）。 

 

4.三季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外支出 6,376 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

明上述损失涉及的具体事项，有关的会计处理过程及依据。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支出更正后金额为 6,408 万元，主要是由于丰汇租赁进

行债务重组产生： 

2020年 7 月 28日丰汇租赁与相关债务方山东驰扬、山东沂水驰扬、贵阳海

庭等数家企业在北京市朝阳区签署了债务重组《协议书》，按协议约定，债务重

组后，丰汇子公司宿迁丰达其持有对山东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亿元委托贷

款项目，丰汇子公司天津广茂持有对沂水驰扬置业有限公司 1.454亿元委托贷款

项目，两笔债权总额为 5.454亿元，置换山东驰扬持有的贵阳海庭房地产项目的

债权等，总金额 48368.78 万元，因此产生了债务重组损失 6171.22 万元，丰汇

租赁作营业外支出。由于是债权转换，所以，资产项目并没有改变，只是债务重

组损失进了当期损失。 

丰汇租赁债务重组损失汇总明细 

转让债权方 被转让债权方 被转让债权金额 
债务重组损失金

额 

丰汇租赁子公司-宿迁丰达 山东驰扬房地产 40,000万元 
4,526.02万元 

丰汇租赁子公司-天津广茂 沂水驰扬置业 14,540万元 

受让债权方 受让债权转让方 受让方转让债权金额 
债务重组损失金

额 

山东驰扬房地产 贵阳海庭房地产 35,473.98万元 
1,645.20万元 

山东驰扬房地产 贵阳海庭房地产 12,894.79万元 

债务重组损失合计金额： 6,171.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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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三季报营业外支出汇总明细 

丰汇租赁债务重组损失 6171.22万元 

丰汇租赁营业外支出-上缴税费滞纳金 45.18万元 

东莞金叶营业外支出-含债务重组损失 38.27万元 

其他资产处置损失 153.33万元 

营业外支出合计金额： 6,408.00 万元 

 

 

5.请你公司报备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董事表决票，并核查你公司

披露的会议决议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回复： 

经核查，公司发现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统计有误导致相关披露内容

有误，现予更正如下： 

关于《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议案。 

表决情况：此议案 3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3名董事弃权。 

弃权理由：独立董事吴艳芸认为，已于 2020 年 7 月辞去独立董事对公司经

营情况不了解。 独立董事董舟江、崔维未给出弃权理由。 

上述董事均保证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未能通过。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

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将进一步优化信息披露工作，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公司已报备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董事表决票和相关文

件。 

 

特此回复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 月 16日 


	2020年6月21日，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监事李书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按照有关规定，李书升先生的辞职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的监事之日起生效。
	公司已于2020 年12 月 25日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补选马中文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2.三季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7,514万元，同比增长770%，实现净利润-12.40亿元，同比下降41%。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本期大幅亏损的原因，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是，请及时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一、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情况：
	本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751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70%，净利润同比下降41%，营收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丰汇租赁实现营业收入442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93%，厦门金洲营业收入2747万元，主要是白银贸易和黄金珠宝首饰的销售业务，比上年减少37%，金叶珠宝营业收入34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3%。丰汇租赁由于本年无新增业务，所以，其营业收入主要是靠存量业务回收利息收入，金叶珠宝板块因为资金短缺，无法开展正常的经营业务，导致营业收入大幅减少。
	二、本公司大幅亏损的原因：
	本期净利润大幅下降，与营业收入变化方向不一致，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亏损大幅增加所致。原因为：
	(a)三季度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7.31亿元，资产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其中丰汇租赁计提资产减值1.84亿元。东莞金叶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2.78亿元。股份公司本部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2.69亿元。汇总本期计提资产减值比上年增加了5.55亿元。
	资产减值情况详见下表：
	(b)营业收入虽有所增加但未达盈亏平衡，报告期内利息费用高企，故产生了经营性亏损。
	(c)此次重组的损失构成为：收回替换的债权、预期现金与原债务本金之差，共计6171.22万元。
	(1)宿迁丰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宿迁丰达）转让其持有的山东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亿元项目，确认债务重组损失4526.02万元。
	(2)天津广茂融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天津广茂）转让其持有的沂水驰扬置业有限公司1.454亿元项目，确认债务重组损失1645.20万元。
	(3)上述两项目债务损失确认过程：
	2016年12月29日宿迁丰达和山东驰扬、南充商业银行签订了委托贷款协议，向山东驰扬提供4亿元三年期委托贷款，到期日为2019年12月29日。实际支付4亿元。
	同日天津广茂与沂水驰扬、北京大兴九银村镇银行签订金额2亿的三年期委托贷款，实际累计支付1.454亿元，两笔委托实际支付总额5.454亿元。委贷合同到期后，债务人无法偿还，所以，两债权人分别向贵州人民法院起诉，案号（2020）黔01民初1334号、（2020）黔01民初1335号。
	2020年7月28日，甲乙丙三方共九家企业在北京朝阳区签署了债务重组协议，丰汇租赁作为甲方接受债务人乙方转让对丙方贵阳海庭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金额4.23687亿和6000万现金还款。两项共计4.83687亿。
	收回替换的债权、预期现金与原债务本金相差6171.22万元，为此次重组的损失。
	丰汇租赁对受让的债权，没有专门聘请评估师出评估报告。财务入账依据为债务重组协议。
	(d)造成公司第三季度亏损由于以下原因：报告期内，公司无法顺利完成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故无法正常开展业务活动。
	公司设置“资产减值”科目核算资产减值损失。
	三、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丰汇租赁和东莞金叶集团经营发生严重亏损，已资不抵债，持续经营能力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截至本函回复之日，丰汇租赁已经完成剥离工作，详见公告《关于子公司丰汇租赁90%股权司法变卖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
	3.三季报显示，你公司子公司丰汇租赁锦州惠发天河项目以资抵债收回投资，导致长期应收款减少4.29亿元，固定资产增加4.29亿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锦州惠发天河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发生金额、时间、利率、截至目前资金收回情况、是否为关联方等，并说明以资抵债资产的具体情况、评估情况、是否存在权属瑕疵、是否聘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符合以资抵债条件的资产进行评估或审计，以资抵债业务的会计处理、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及是否需要履行审议程序、临时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以定期报告替代临时公告的情形。请独立董事核...
	公司回复：
	一、2016年11月17日与锦州惠发天合化学有限公司(简称:锦州惠发)签订本金为5亿元，到期日为2018年12月15日，年利率7.5%的长期融资租赁合同。截止目前以货币资金形式回款0.71亿元，以资抵债方式收回投资4.29亿元。锦州惠发不是本公司关联方。收入确认时间为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
	二、 以资抵债的具体情况： 2019年6月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执行裁定书［（2019）京03号执恢99号之一］（附：裁定书），将锦州威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名购广场A、B、C座235套房产、D座全部房产及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锦州国用（2011）字第000008号］抵偿锦州惠发欠本公司的相应债权，抵偿债权金额依据北京首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北京首佳（2018）估计FC20180000672号），以第二次拍卖保留价金额428,853,600...
	三、以资抵债业务会计处理：以资抵债资产-房屋建筑物-名购广场ABC座235套房产二次拍卖价1.2亿元；名购广场D座二次拍卖价3.09亿元。本公司增加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名购广场ABC座原值1.20亿元；增加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名购广场D座原值3.09亿元，减少应收锦州惠发融资租赁款4.29亿元。
	四、本公司未能对锦州惠发项目计提和收回融资租赁利息收入，以资抵债对本公司只是收回了项目本金，因此减少利息收入约1.6亿元；
	五、对此次债务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关于“公司子公司丰汇租赁锦州惠发天河项目资产处置，以货币资金形式回款0.71亿元，以资抵债方式收回投资4.29亿元。”的事项，公司未及时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在本回复函披露当日一并补充披露相关信息，详见公告《关于丰汇租赁实施债务重组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1-65）。公司将及时补充相关信息披露。本次以资抵债的会计处理对净利润指标的影响为零，对损益的指标影响为零。评估报告是由法院委托的北京首佳房地产评估有限...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4.三季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外支出6,376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损失涉及的具体事项，有关的会计处理过程及依据。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支出更正后金额为6,408万元，主要是由于丰汇租赁进行债务重组产生：
	2020年7月28日丰汇租赁与相关债务方山东驰扬、山东沂水驰扬、贵阳海庭等数家企业在北京市朝阳区签署了债务重组《协议书》，按协议约定，债务重组后，丰汇子公司宿迁丰达其持有对山东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亿元委托贷款项目，丰汇子公司天津广茂持有对沂水驰扬置业有限公司1.454亿元委托贷款项目，两笔债权总额为5.454亿元，置换山东驰扬持有的贵阳海庭房地产项目的债权等，总金额48368.78万元，因此产生了债务重组损失6171.22万元，丰汇租赁作营业外支出。由于是债权转换，所以，资产项目并没有改变，只...
	5.请你公司报备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董事表决票，并核查你公司披露的会议决议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回复：
	经核查，公司发现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统计有误导致相关披露内容有误，现予更正如下：
	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议案。
	表决情况：此议案3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3名董事弃权。
	弃权理由：独立董事吴艳芸认为，已于2020年7月辞去独立董事对公司经营情况不了解。 独立董事董舟江、崔维未给出弃权理由。
	上述董事均保证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未能通过。

